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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州锦富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前期会计差错更正及追溯调整的公告 
 

 

 

 

 

苏州锦富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公司”）于2022年3月18日召开了

第五届董事会第二十次会议和第五届监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前

期会计差错更正及追溯调整的议案》，公司按照《企业会计准则第28号—会计政

策、会计估计变更和差错更正》及中国证监会《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编

报规则第19号—财务信息的更正及相关披露》的相关规定和要求，对2021年第一

季度、半年度以及第三季度财务报告相关会计差错进行更正，具体情况如下： 

 

一、业务开展背景 

公司全资子公司上海挚富高分子材料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上海挚富”）主

营汽车行业隔热减震类泡棉裁切业务，受行业竞争加剧、所在地生产及管理成本

上涨等因素影响，产品利润水平下滑，业绩由盈转亏。在此背景下，2020 年末

上海挚富逐步停止相关业务经营。 

为充分利用上海挚富及经营团队在过往经营过程中积累的相关业务资源，盘

活上海挚富的经营，增加公司收入及利润，公司及上海挚富 2021 年以来在确保

风险可严格控制的前提下，与客户厦门炬煜实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厦门炬

煜”）开展部分金属品贸易代理业务，实现一定的创收创利。针对该业务，公司

按照总额法进行了相关收入确认，并在 2021 年第一季度、半年度以及第三季度

财务报告中进行了披露。 

 

二、会计差错更正的原因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

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1、贸易业务模式 

公司与客户厦门炬煜签订销售协议，向其提供锌锭、电解铜、钴湿法冶炼中

间品等金属制品；公司根据销售所需的产品种类及数量，向供应商厦门市中智信

联实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智信联”）进行相关金属制品的采购。 

贸易结算条件：公司向中智信联预付货款完成采购，并向厦门炬煜销售，厦

门炬煜按月结方式向公司支付货款。 

2、会计差错更正情况 

经公司审慎评估及与年报审计机构充分沟通，该业务仅为简单贸易购销类业

务，公司主要充当贸易代理人角色，与货物相关的风险主要由客户自行承担。按

照实质重于形式及谨慎性原则，公司根据收入确认相关准则要求将以上销售业务

调整为按净额法确认收入，并根据相关规则要求对公司 2021 年第一季度、半年

度以及第三季度财务报告进行会计差错更正。 

 

三、会计差错更正依据 

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第 14 号——收入》及其应用指南，“企业应当根据其

在向客户转让商品前是否拥有对该商品的控制权，来判断其从事交易时的身份是

主要责任人还是代理人。企业在向客户转让商品前能够控制该商品的，该企业为

主要责任人，应当按照已收或应收对价总额确认收入；否则，该企业为代理人，

应当按照预期有权收取的佣金或手续费的金额确认收入，该金额应当按照已收或

应收对价总额扣除应支付给其他相关方的价款后的净额，或者按照既定的佣金金

额或比例等确定。在具体判断向客户转让商品前是否拥有对该商品的控制权时，

企业不应仅局限于合同的法律形式，而应当综合考虑所有相关事实和情况，这些

事实和情况包括：㈠企业承担向客户转让商品的主要责任。㈡企业在转让商品之

前或之后承担了该商品的存货风险。㈢企业有权自主决定所交易商品的价格。㈣

其他相关事实和情况。” 

根据上述规定，因相关商品提货及运输过程中相关风险主要由客户自行承

担，故使用净额法确认收入更符合该交易的经济实质。 

 

四、前期会计差错更正的影响 



对该贸易代理业务收入由总额法调整为净额法进行确认计量，对公司及子公

司的净利润无影响，该调整对公司已披露的前三季度财务数据的影响如下： 

合并利润表 

单位：万元 

项目 
2021 年 1-3 月 2021 年 1-6 月 2021 年 1-9 月 

调整前 调整后 调整前 调整后 调整前 调整后 

营业收入（万元） 26,439.55 21,203.26 52,653.54 41,642.61 83,093.71 66,046.40 

营业成本（万元） 22,723.47 17,487.19 44,785.16 33,774.22 70,027.59 52,980.28 

除以上影响外，该调整对公司合并利润表的其他数据无影响。 

 

五、董事会、独立董事意见及监事会关于会计差错更正的意见 

㈠董事会意见 

本次关于前期会计差错的更正及追溯调整符合企业会计准则、相关法律法规

的规定以及公司的实际情况，更正后的定期报告亦能够更加客观、公允地反映公

司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本次前期会计差错更正及追溯调整事项的决策程序符合

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等相关规定，不会导致公司相关年度盈亏性质改变，

亦不存在损害公司及股东利益的情形。 

㈡独立董事意见 

本次对前期会计差错的更正及追溯调整符合《企业会计准则第 28 号—会计

政策、会计估计变更和差错更正》及《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编报规则第

19 号—财务信息的更正及相关披露》的有关规定以及公司的实际情况。更正后

的财务数据、财务报表及定期报告能更加客观、公允地反映公司财务状况；本次

前期会计差错更正及追溯调整事项的决策程序符合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等

相关规定，不存在损害公司及股东利益的情形。全体独立董事同意本次对前期会

计差错更正及追溯调整，并同意对涉及调整的 2021 年定期报告相关披露信息进

行相应补充及更正。 

㈢监事会意见 

监事会认为公司本次会计差错更正符合《企业会计准则第 28 号——会计政

策、会计估计变更和差错更正》《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编报规则第 19

号——财务信息的更正及相关披露》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能够更加客观、

公允的反映公司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本次会计差错更正事项的审议和表决程序



符合法律、法规以及《公司章程》等相关制度的规定，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全体股

东利益的情形。 

 

六、备查文件 

1、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二十次会议决议； 

2、公司第五届监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决议； 

3、独立董事关于第五届董事会第二十次会议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特此公告。 

 

 

 

苏州锦富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二二年三月十八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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